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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契約約定拋棄訴訟權之適法性

和不真正違約金之酌減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479號民事判決 

向明恩 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本案事實 
上訴人甲和被上訴人丙、丁三人為

兄弟姊妹關係，其三人之母戊於民國

（下同） 89年間以甲之子己為被保險

人，並自任要保人與生存保險金受益

人，且與甲共同擔任身故保險金受益

人，而與A保險公司各別簽訂三件人壽

保險契約。戊於97年 3月31日過世後，

甲與其配偶乙及A保險公司業務員庚共

同於上開保險契約變更申請書內偽造戊

之簽名，擅自申請變更上揭保險契約之

要保人及受益人為甲，侵害丙、丁等繼

承人之權益。甲與其妻乙犯偽造文書案

件，於檢察官號提起公訴後，經臺北地

方法院判決認定甲和乙共同犯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各處有期徒刑8月。甲與乙

不服提起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在 103
年就甲和其妻乙偽造文書案件審理期

間，甲在B保險公司調閱其母戊投保有

關子女儲蓄保險保單資料時，已知悉丁

之配偶壬、其子辛以及丙涉足該件保單

更名問題，但甲和其妻乙為爭取輕判機

會，遂與丙、丁磋商達成和解協議。

103年9月17日在C律師見證下簽訂「和

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系爭

和解書第 3條約定：「參、甲、乙方保

證遵守第壹、貳條約定各自應予給付之

事項，並不就上開偽造文書案件、其附

帶民事訴訟，及案外人戊為丁方子女投

保之相關保單等案件，以自己或他人之

名義，向丙方、丁方及其家人，提起任

何檢舉、民刑訴訟或反訴。違者願償付

丙、丁方各新臺幣（下同）五百萬元不

得異議」等語。於系爭和解書簽訂後，

臺灣高等法院即將原判決撤銷，將甲、

乙共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改判各處有

期徒刑 4月，緩刑 2年確定。在 110年、

111年間，甲針對壬、辛、丙涉及之更

名保單問題，提出偽造私文書刑事告

訴，並另對壬、辛2人附帶提起民事訴

訟，請求賠償 65萬元。就刑事告訴部

分，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對壬、丙各處有

期徒刑6月，及對辛處有期徒刑5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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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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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時報2026.7（No. 169） 

上訴人丙、丁以上訴人甲違反系爭和解

書第3條約定情事，爰依系爭和解書第3
條約定，訴請甲分別給付丙、丁 200萬
元本息。  

爭  點 
壹、系爭和解書第 3條約定，甲承

諾拋棄對丙、丁及其家人提起民、刑事

訴訟權利。此約定之屬性為何？又對訴

訟權拋棄之約定是否適法？  
貳、系爭和解書第 3條約定，甲承

諾不得提起訴訟，若違反者，即須支付

500 萬元予丙、丁。此約定之性質為

何？又約定應給付之金額過高時，得否

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之規定？  

判決理由 
查系爭和解書第 3條約定：「甲、

乙方保證遵守第壹、貳條約定各自應予

給付之事項，並不就上開偽造文書案

件、其附帶民事訴訟，及案外人戊為丁

方子女投保之相關保單等案件，以自己

或他人之名義，向丙方、丁方及其家

人，提起任何檢舉、民刑訴訟或反訴。

違者願償付丙、丁方新臺幣各五百萬元

不得異議」……。原審既認系爭和解書

關於上訴人承諾不提出刑事告訴部分之

約定無效，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起相關

民事訴訟，應負給付責任。丙僅遭上訴

人提出偽造文書刑事告訴，並未受民事

訴訟求償，上訴人何以亦應依系爭和解

書第3條約定向其給付200萬元，自待研

酌。次按契約之一方承諾在為一定作為

或不作為時即應支付金錢予他方之約

定，係債務人以支付違約金方式對其義

務違反負責之無名契約，此與從屬於主

契約之一般違約金約款固屬有別。然法

院為維持公平之原則，非不得就此等給

付約定，於違約金額過高時，類推適用

民法第 252 條規定，酌減至相當之數

額。查系爭和解書第 3條之不起訴約

定，上訴人承諾於違反時即應給付 500
萬元之約款，為前述之無名契約，依上

說明，法院仍得將之酌減至相當之金

額。原審未遑審酌上訴人對壬、辛等2
人所提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壬、辛等2
人應訴之勞費、精神痛苦或其他不利益

之具體情形為何，遽認丁請求上訴人給

付之 200萬元違約金無酌減必要，並有

未洽。  

評  析 
 
壹、實體法上和解契約和訴訟契約之

區辨 

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

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

民法第736條定有明文。民法第736條意

義下和解契約，是當事人就既存法律關

係，或可能發生法律關係的爭執或不明

確，透過相互讓步方式，以終止爭執或

排除法律關係不明確的狀態為目的1，為

實體法上和解契約。實體法上和解契約

所確定之法律關係，按和解契約約定之

內容，有發生創設效力者，當事人以他

種之法律關係或以單純無因性之債務約

 

 

 

1 史尚寬，債法各論（下冊），頁813，1967年；王千維，收於：黃立（主編），民法債編各論

（下），頁541-544，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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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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